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 若干问题的解

释》 规定， 由经营者营业场

所的装饰 、 营业用具的式

样、 营业人员的服饰等构成

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业

形象，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

第一项规定的 “装潢”。

作为市场经营者， 应当树

立正当竞争意识， 增强知识产

权理念，避免形成“只要不用他

人商标就不侵权”的错误认知。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构思

和设计商品名称、 产品包装、

店面装潢时要注重独特性和创

新性， 避免抄袭或剽窃他人商

业标识， 自觉维护健康市场竞

争秩序。

对于本身已具有一定影响

的服务经营者， 则应当关注市

场其他主体是否有未经许可使

用其商业标识、 不正当攀附其

商誉等行为， 如发现， 可及时

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举办十余场动漫展
竟然都是“盗版”的！
主办方被判赔偿50万元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唐若愚

近年来， 动漫文化蓬勃发

展， 各类动漫展受到广大年轻

群体追捧。 可你想过吗， 你参

加的线下动漫展可能是“盗

版” 的！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

院审结了一起动漫展侵犯游戏

角色形象、 游戏视频及游戏名

称知识产权的纠纷案。

举办十余场“盗

版”动漫展非法获利

《崩坏 3》 《原神》 《崩

坏： 星穹铁道》 是某知名游戏

公司（以下简称游戏公司） 推

出的高人气角色扮演手游， 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游戏里

的人物以精美的形象设计频频

“出圈”， 游戏周边商品同样深

受市场欢迎。

2023 年 12 月， 游戏公司

在某平台售票系统中发现， 名

为“上海原神 X 星铁 X 崩坏

ONLY” 的动漫展门票正在预

售中， 主办方显示为某动漫公

司 （以下简称动漫公司）。 游

戏公司认为， 动漫公司冒用游

戏官方名义举办动漫展， 侵犯

其合法权益， 于是发出律师

函， 要求动漫公司停办展览，

并停止使用该游戏公司旗下的

游戏角色形象。

动漫公司收到律师函后停

止在上海举办动漫展， 但将该

动漫展的举办地转移至其他省

市， 并以“ONLY 原 X 崩 X

穹” 为名陆续举办十余场。

游戏公司遂以动漫公司侵

犯旗下 74 款游戏角色形象、

动漫视频的著作权并擅自使

用旗下游戏名称构成不正当

竞争为由诉至金山法院， 请

求判令动漫公司停止侵权、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50

万元。 动漫公司未到庭发表抗

辩意见。

法院判决赔偿原

告游戏公司50万元

金山法院审理后认为，在

分别保护模式下， 网络游戏中

的各游戏元素可以进行拆分，

如本案中《崩坏 3》《原神》《崩

坏： 星穹铁道》 的游戏角色形

象， 作为视觉元素具有独特的

艺术设计和表现形式， 可以独

立于网络游戏本身存在，74 个

游戏角色形象符合美术作品的

构成要件， 应当以美术作品予

以保护。 3 款游戏在行业内具

有巨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故

“崩坏 3”“原神”“崩坏：星穹铁

道”作为 3 款游戏的名称，应认

定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动漫公司未经原告许

可， 在动漫展上通过放映设

备， 公开播放游戏宣传片， 侵

犯了原告对该视听作品的放映

权； 被告动漫公司在动漫展上

公开销售游戏角色形象周边商

品， 在线上宣传及销售渠道传

播游戏角色形象， 在展板、 易

拉宝、 海报等位置公开陈列游

戏角色形象， 侵犯了原告对游

戏角色形象的发行权、 展览

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被告动漫公司在线上网络

销售渠道、 线下展览过程中，

大范围、 频繁使用“原神 X 星

铁 X 崩坏”“原 X 崩 X 穹”等

词语，并伴有“ONLY”词汇。

此种行为使得一般公众误认为

其与网络游戏的开发公司之间

存在特定联系， 或者引人误认

为其所举办的动漫展系网络游

戏官方所举办， 该行为构成对

原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动漫

公司赔偿原告游戏公司经济损

失及维权合理开支 50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

诉， 目前判决已生效。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莉莎 庚子谦

时下走进商场， 到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 让人应接不暇， 眼花缭

乱。 对于“吃货” 来说， 甚至不需要看到店名， 只要看到那熟悉的店招、 顶灯、 地砖、 桌椅

等独属“那家店” 的特有装潢， 就能从一众餐馆中定位到自己的“心头好”。 但是， 如果餐

馆老板仿照别家的装潢， 导致消费者“找错了店”， 是否属于侵权呢？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关于擅自使用与知名品牌餐饮店“点都德” 风

格相似的装潢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知名粤菜品牌“点都德”遭装潢“撞脸”
法院：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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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内装潢极其

相似是否巧合？

原告点都德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十余年来在全国

各地开设并经营多家“点都

德” 品牌餐饮店， 是规模较

大的连锁粤菜餐厅。 广州市

越秀区人民政府公布点都德

公司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式点心（叉烧包） 制作技

艺的保育单位， 广州老字号

协会认定“点都德 （创立于

1933 年）” 为广州老字号。

“点都德” 品牌各家门

店采用风格一致的设计： 门

口采用店招加对联的样式，

店名下方有“源自 1933 年”

字样； 店内设有一堵荣誉

墙， 悬挂点都德公司获得的

各种奖牌， 奖牌上方为“點

心正宗” 牌匾； 店内墙壁上

悬挂宣传语“傳承老廣州飲

茶文化”。

除店招、 荣誉墙、 宣传

语外， “点都德” 品牌门店

还在悬挂灯具、 收银台背景

墙、 店内地砖墙面和桌椅配

色等多处装潢细节上进行了

统一的设计与布置。

被告德粤轩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成立时的法定代

表人为龙某某。 2017 年至

2019 年间， 龙某某在“点

都德” 担任过厨师。

被告德粤轩公司开设的

“德粤轩” 餐饮店 （以下简

称涉案餐饮店） 门口店招背

景为灰色大理石， 中间悬挂

“德粤轩” 三个大字， 门口

两边悬挂对联， 宣传板、 纸巾

盒“德粤轩” 字样下方印有

“源于 1938 年” 字样。 进门

后， 其悬挂灯具、 地砖墙面与

点都德公司的样式基本一致。

店内亦有一堵荣誉墙， 在奖牌

上方为“粵點正宗” 字样的牌

匾， 还悬挂有“傳承嶺南飲茶

文化” 宣传语。 在某点评平台

上， 多名网友发布评论认为涉

案餐饮店风格“类似点都德”。

原告点都德公司认为， 涉

案餐饮店经营范围与原告重

合。 涉案餐饮店内装潢与点都

德公司经营的店铺极为相似，

上述行为会导致消费者误认涉

案餐饮店是由点都德公司提供

餐饮服务， 故意攀附点都德公

司已经建立的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知名度， 构成不正当竞争，

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德粤轩公

司停止侵权、 刊登声明， 消除

影响， 并赔偿各类经济损失。

被告德粤轩公司辩称， 点

都德公司主张的装潢要素并非

点都德公司自己的特有设计，

而是属于传统岭南风格的设计

元素， 任何人都有权使用。

“点都德” 餐饮店的主要经营

范围在广州， 在案证据不足以

证明“点都德” 品牌餐饮店在

上海已具有一定影响。 涉案餐

饮店的装潢与点都德公司的装

潢有明显区别， 且在显眼的位

置挂有“德粤轩”的商标，不会

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

法院：判决停止侵

权，赔偿3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经点

都德公司以及全国各地门店长

期经营， 线上线下的广泛宣

传、 推广， 点都德公司及其品

牌持续获得各类荣誉、 奖项。

“点都德” 餐饮店的装潢要素

经全国各家“点都德” 品牌餐

饮门店长期、 稳定地使用， 已

经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整体营

业形象， 具有识别服务来源的

作用， 属于具有一定影响的服

务装潢。

德粤轩公司与点都德公司

均为粤式茶点的经营者， 德粤

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龙某某

曾任职于“点都德” 餐饮店数

年， 应当知晓“点都德” 餐饮

店的装潢内容， 但仍在其经营

的涉案店铺中使用与“点都

德” 餐饮店装潢内容高度近似

的装潢， 从涉案餐饮店的网友

评论中也可看出已有部分消费

者在看到涉案餐饮店的装潢后

产生了与“点都德” 品牌的联

想。

德粤轩公司擅自在涉案餐

饮店使用与点都德公司有一定

影响的服务装潢近似的装潢，

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或者误

认为涉案店铺与点都德公司存

在特定联系， 其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行为。

综合“点都德” 品牌及装

潢的知名度、 侵权行为性质及

后果、 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等因素，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停

止侵权、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 30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双方不服，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